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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職安罰則刻不容緩提高職安罰則刻不容緩提高職安罰則刻不容緩提高職安罰則刻不容緩        政府建議有待改善政府建議有待改善政府建議有待改善政府建議有待改善    

 

（（（（一一一一））））香港勞工生命何價香港勞工生命何價香港勞工生命何價香港勞工生命何價！！！！人命賤過泥人命賤過泥人命賤過泥人命賤過泥    

 

勞工處在檢討法例、執法、上訴法庭刑責水平三方面都長期失職，致使香港職安法例

罰則水平，與香港的經濟發展嚴重脫節。整個職安制度的法例、執法、刑責都不具阻

嚇作用，使職安改善停滯不前，工業傷亡職業傷亡事件仍是無日無之。 

 

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世界排名 17，高於澳洲和英國，但保障工人生命卻可恥地遠遠

落後。在比較最高罰款方面，英國不設最高限額，澳洲為 2200 萬元，香港只有 50 萬。

而比較實質量刑水平，香港更應羞愧，2016 年英國一宗因工死亡事件，法庭判罰 260

萬英鎊(近 2700 萬港元)，同年澳洲判罰 17 萬澳元(近 95 萬港元)，但香港卻只是平均

2.7 萬港元。英國罰款是香港的 1000 倍，澳洲是香港的 40 倍，反映香港制度根本不尊

重工人的生命價值。究其原因是香港政府長期推動重商文化，眼中根本沒有工人漠視

職安。對過去不斷發生的職安事件都只當是例行公事，未有採取積極措施保障工人健

康和生命。 

 

 人均生產總值排

名 

最高罰則（港

元） 

實際判刑例子(致命意外) 

香港 17 50 萬 港珠澳大橋平均一個承辦商 20

萬 

英國 39 無限 2700 萬 

澳洲 29 2200 萬 95 萬 

 

（（（（二二二二））））遲來的改革遲來的改革遲來的改革遲來的改革    大幅提高刑責大幅提高刑責大幅提高刑責大幅提高刑責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刻不容緩    

 

2017 年施政報告宣布檢討職安條例罰則，但勞工處卻要等到 2019 年才提出建議。過去

已是多年不積極改善，還要失職拖延改革。政府必須盡快修例，不容再拖。另一方面，

政府公務工程既然佔全港工程總額的半數，政府應該對犯下嚴重違法或多次違法的承

建商，從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中除名以儆效尤。本會亦認為政府應參考僱傭條例有關

欠薪的條款，承建商董事應就有關違法行為負上刑責。這樣多管齊下，才可起有效的

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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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政府提高罰則水平的建議應進一步提高政府提高罰則水平的建議應進一步提高政府提高罰則水平的建議應進一步提高政府提高罰則水平的建議應進一步提高    

 

本會支持將一般責任刑責加多層「可公訴罪行」及提高簡易治罪條例下的刑責。勞工

處建議進一步修訂針對僱主/東主/處所佔用人的「一般責任」條款，讓極高罪責或嚴重

疏忽並導致嚴重後果的違法個案，可以「可公訴罪行」提出檢控。本會要求澄清是否

必須已引致嚴重後果才作可公訴罪行檢控？勞工處文件嚴重後果指可包括死亡或嚴重

受傷，但未發生嚴重事故的嚴重疏忽又如何？本會認為嚴重疏忽而導致工人被置於高

危不安全工作環境，但未有傷亡事故也屬被公訴罪行(參考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法例)。

我們支持政府建議將最高罰款額提高至營業額一成或 1200 萬元(以較高者為準)，而監

禁刑期由建議的三年增至五年（等同英國和澳洲法例）。簡易治罪條例的監禁刑責保

留為兩年，但罰款應由建議的 300 萬上限改為 500 萬。 

 

另外勞工處建議在不同違法行為的罪則增加 3 倍，本會建議嚴重和非常嚴重的罪則必

須更大幅提高至分別 50 萬和 300 萬。 

 

現時水平 政府新建議 工盟建議 

沒有可公訴罰則 可公訴罰則 

營業額一成或 600 萬 

監禁三年 

營業額一成或 1200 萬 

監禁五年 

簡易治罪條例（一般責任） 300 萬 500 萬 

輕微 1 萬 3 萬 3 萬 

嚴重 5 萬 15 萬 50 萬 

非常嚴重 20 萬 60 萬 300 萬 

 

（（（（四四四四））））改變改變改變改變低罰款低罰款低罰款低罰款和和和和零監零監零監零監禁禁禁禁量刑量刑量刑量刑    

 

增加最高罰則不一定有效地增加實質判刑，而勞工處過去針對嚴重傷亡事件都未能就

罰款及零監禁進行上訴，造成今天零阻嚇作用，法律形同虛設。(1989 年開始有監禁刑

責，至今只有三宗被判監禁但緩刑，即從來未有人因違反職安條例被監禁) 勞工處在

修例前及後都必須積極執法及就判刑過低案件進行上訴，以達到提高實質罰則，以起

實質阻嚇作用。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9 年 3 月 18 日 




